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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級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警察資訊管理人員、

警察法制人員、行政管理人員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刑事偵查員甲有收賄嫌疑，偵查員乙曾揚言舉發，兩人因此結怨。一日，兩人奉命查緝毒犯

丙。線報指出，丙經常隨身攜帶槍械。當乙發現丙的行蹤，隨即追趕，甲緊跟在後。乙的腳

程迅速，眼看追上，丙掏出一把槍向乙擊發。丙掏出手槍時，甲已經舉槍瞄準丙，確心念一

轉，企圖讓丙槍殺乙。甲等丙擊發兩槍後，才開槍反擊，將丙擊斃。乙身受重傷，送醫後，

僥倖保住性命。問:對於丙的死亡，對於乙的重創，甲是否有罪？ 

【擬答】： 

甲未在第一時間開槍制服丙之行為，就乙重傷部分，成立重傷罪之不作為幫助犯（刑法第

278 條、第 15 條、第 30 條）： 

首先，甲對丙中槍之結果並未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亦未與乙犯意聯絡，自非共同正

犯，然其能阻止乙而未即時阻止，應屬幫助犯，合先敘明。 

客觀上，甲未在第一時間制服丙，顯屬放任乙被攻擊之風險擴大，應為不作為；而甲、

乙一同前往查緝通緝犯，應具有「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任地位，且此不作為與乙受重傷

之結果間具有擬制的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而丙亦有故意不法之主行為得以從屬；

主觀上，甲應有重傷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為公務員，利用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本罪，故應依第 134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甲之上述行為，就乙重傷部分，成立殺人未遂罪之不作為幫助犯（第 271 條第 2 項、第 15

條、第 30 條）： 

主觀上，依題所示甲具有殺人故意；客觀上，甲業已著手，且具備上述不作為幫助犯之

要件，卻未能實現被害人死亡之結果。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為公務員，利用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本罪，故應依第 134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甲開槍擊斃丙的行為，成立第 271 條第 1 項之殺人罪，並應依第 134 條不純正瀆職罪之規

定加重其刑： 

客觀上，甲槍擊丙的行為與丙的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

具有故意。 

於違法性： 

甲正面臨歹徒丙對於乙之生命法益的現在不法侵害，而當下開槍擊斃丙應屬有效排除

侵害之手段，然就必要性而言，將丙擊斃恐非同等有效手段之中損害最小者，因甲當

時應可對丙之非要害部位開槍，使之喪失攻擊能力之後再予以逮捕，故此防衛行為應

屬過當。 

另外，雖依警械使用條例第 4 條第 5 款，警察人員之生命遭受強暴或脅迫，或有事實

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時，警察得使用槍械，但警察行使職權同樣有上述必要性原則之

考量，故亦不得認為此為第 21 條第 1項之依法令行為。 

甲亦無其他阻卻違法事由，故行為具有違法性。 

甲無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然其防衛過當，故得依照第 23 條但書減免其刑。 

又甲為公務員，利用職務上之機會犯殺人罪，故應依第 134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競合： 

甲對乙所犯之殺人未遂與重傷二罪，基於充分評價之原則，應認為屬一行為觸犯數罪名

之想像競合，如此才能充分評價重罪未遂而輕罪既遂之不法與罪責內涵。 

又甲其後開槍殺死丙，此行為雖看似與先前未阻止丙殺乙之行為具有時空密接性而似為

自然意義之行為單數，但學說認為，涉及高度屬人性法益時應屬自然行為單數之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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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屬行為複數。故甲對丙所犯之殺人罪與前述犯罪數罪併罰方為妥當。 

結論：甲成立重傷、殺人未遂、殺人既遂三罪，前二罪想像競合，再與第三罪數罪併罰。 

 

二、甲冒稱市政府公務員寄發信件給乙，附有乙家的違建照片數張，並宣稱，只要乙匯款伍萬元

至某帳戶，即可得到關照，否則即刻查報拆除。市政府拆除違建的決心在媒體上連日報導，

違建戶莫不心慌意亂，乙自然承受很大的心理壓力，於是匯款伍萬元給甲。然而乙的違建仍

在一月之後被舉發，並在不久之後拆除。問:甲成立何罪? 

【擬答】： 

甲謊稱市府公務員而向乙索款之行為，不成立刑法（下同）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之

加重詐欺罪： 

甲冒用公務員名義，因此有第 1 款之加重，且甲施用詐術，進而使乙陷於錯誤。然而，乙

是否有財產處分？對此學說上多認為，詐欺罪之財產處分必須被害人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

者方屬之，而本題中，乙是在受到威脅的狀態下所為財產處分，難認為其交付五萬元為本

罪之處分財產，故甲不成立本罪。 

甲之上述行為，成立第 346 條第 1項之恐嚇得利罪： 

客觀上，甲以惡害告知乙而使乙心生恐懼進而交付利益，然而，乙是基於不法目的而給

付，如此一來能否認為乙具有財產損害？應視刑法上對於財產之概念如何判斷： 

純法律的財產概念認為，財產是財產權利與財產義務的總和，與經濟價值無關。財產

損害，是財產權利喪失以及財產義務的負擔。也就是說，本說只從該利益是否受到法

律的保護來認定有無財產損失。 

純經濟的財產概念認為，凡是一個人所應得的財貨總數就是財產，不管這個財貨是否

受到法律保護，均納入財產概念之中。 

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認為，個人經濟上的財貨總數，如果可受到法秩序的保護，或至

少不受法秩序的非難，即為財產。 

上述不同見解，應以「純經濟的財產概念」較為妥當，如此方能避免私力救濟，因此，

縱使甲之給付出於不法目的，仍應認為有財產損害；且乙亦因此而得財產上利益。主觀

上，乙具有故意與不法得利意圖。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之上述行為，不成立第 158 條之僭行公務員職權罪： 

本罪之成立，須以行為人所僭行之公務員職權，客觀上為該職務之公務員所確實擁有者為

限。而在本題中，甲雖冒充公務員，但其所行使者並非真正市府公務員所擁有之公權力，

故甲不成立本罪。 

結論：甲僅成立恐嚇得利罪。 

 

三、甲當街搶奪乙皮包，警員 A正好在附近巡邏，即將甲制伏並帶往派出所。在警局，A不急於

製作筆錄，反而先與甲聊天以暸解案情，並以錄音筆將聊天內容錄音。甲在聊天時，坦白承

認搶奪路人乙皮包。其後，A要開始詢問，律師 R匆匆趕到警局。R向 A表示係受甲配偶委任

要為甲辯護。R表示要先跟甲談一談，但 A表示要開始詢問，沒時間讓 R跟甲先談話。R表示

異議，但 A不理。甲於 A詢問時，仍自白犯罪。案經檢察官起訴，法院依警員 A之聊天錄音

內容、A詢問甲之自白及其他證據判決甲有罪。試問法院採證之合法性。 

【擬答】： 

本題涉及告知義務之違反與警員是否得暫緩接見之問題，試分述如下： 

甲當街搶奪乙皮包，係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行犯，故警員Ａ依刑事訴

訟法第 88 條逮捕甲之行為合法，合先敘明。 

警員Ａ之聊天錄音內容，未踐行刑事訴訟法 95 條告知義務之法定程序，自屬違法所取得之

證據： 

依最高法院 102 台上 1441 判決之見解，司法警察（官）依法拘提或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後，為獲致其犯罪相關案情，而開始就犯罪情節與其交談至結束時，均屬刑事訴訟

法所規定之「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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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參與審判之權利，並藉由辯護

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力，落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述亦屬證據方

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行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列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

後，認為應變更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

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此為訊（詢）問被告前，應先踐行之法

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 

本題中甲遭逮捕後，其被告地位已然形成，且依前開最高法院之見解，警員Ａ為獲致其

犯罪相關案情，與甲聊天之行為自屬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詢問」，其未踐行刑事訴訟

法 95 條告知義務之法定程序，自屬違法。 

警員Ａ並無權限做出暫緩接見之處分，其拒絕甲與律師Ｒ接見之行為，已違反辯護權之保

障，其詢問Ａ所取得之自白，自屬違法取得之證據： 

為使辯護人能了解案情之始末以達實質辯護之目的，除檢閱卷宗權外，最具重要性者乃

與被告充分溝通案情之接見通信權。因此，依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 2 項規定，辯護人與偵

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見或互通書信，不得限制之。同條第 3 項復規

定，前項接見，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理由時，得暫緩之，並指定即時得為接見

之時間及場所。惟該指定不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正當防禦及辯護人依第 245 條第

2項前段規定之權利。 

承上，刑事訴訟法暫緩接見之權利主體條文既明確規定為檢察官，因此，司法警察

（官）並無權限做出暫緩接見的處分，故本題中警員Ａ並無權限做出暫緩接見之處分，

其拒絕甲與律師Ｒ接見之行為，已違反辯護權之保障，，其詢問Ａ所取得之自白，自屬

違法取得之證據。 

 
四、甲因施用毒品罪被判刑確定，因未到案執行而受通緝。警員 A據線報得知甲在某地出現。A

即刻趕往該地，果真發現甲而予以逮捕。在警局，A懷疑甲另犯竊盜罪，因而欲對甲採取指

紋，且以甲有煙毒前科，懷疑甲繼續施用毒品，欲對甲採尿以供檢驗。甲拒絕按捺指紋也拒

絕接受採尿。A即以強制方法對甲按捺指紋，且強灌甲一大瓶礦泉水。不久，甲因腹服受不

了而欲解尿，A因而取得甲尿液。尿液經送檢驗，果真有施用毒品反應。案經檢察官起訴，

法院即依該尿液檢驗報告判甲施用毒品有罪。試問警員 A按捺指紋及法院採證之合法性。 

【擬答】： 

本題涉及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05 條之 2身體檢查，分析如下： 

身體檢查處分，係干預身體不受侵犯及匿名、隱私權利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零五條之二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

「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

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量身高或類似之行為；有「相當理由」認

為採取毛髮、唾液、尿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此項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身體採證權，依其立法意旨，乃著眼於偵查

階段之「及時」搜證，亦即若非於拘提或逮捕到案之同時，立即為本法條所定之採集行

為，將無從有效獲得證據資料，是其目的在使偵查順遂、證據有效取得，俾國家刑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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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實現，而賦與警察不須令狀或許可，即得干預、侵害被告身體之特例，適用上自應

從嚴。其於干預被告身體外部，須具備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性」，而於

干預身體內部時，並附以「有相當理由認為得作為犯罪證據」之要件，方得為之。此

「必要性」或「相當理由」之判斷，須就犯罪嫌疑程度、犯罪態樣、所涉案件之輕重、

證據之價值及重要性，如不及時採取，有無立證上困難，以及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法存在

之取得必要性，所採取者是否作為本案證據，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不利益之程度等一切

情狀，予以綜合權衡；於執行採證行為時，就採證目的及採證證據之選擇，應符合比例

原則，並以侵害最小之手段為之（最高法院 99 台上 40 號判決參照）。  

員警 A有採集指紋之必要，採證行為合法： 

採集指紋屬於干預身體外部之身體檢查，必須具備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性」方能為之。系爭案件中，員警 A 因懷疑甲另犯竊盜罪，因有調查另案竊盜犯罪情形之

必要，得採取甲之指紋。因此，員警 A 得依本法第 205 條之 2 強制採取甲之指紋，其採證

程序合法。  

員警 A強迫甲喝水採取尿液之採證行為，合法： 

強制採取尿液，其屬侵入身體而作穿刺性或侵入性之身體採證者，因攸關人身不受侵害

基本權之保障，學說上固有仍須取得令狀而排除在本條授權之外之主張，惟如屬一般強

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自然解尿之方式採尿取證，例如警察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喝水、喝

茶或走動等以促其尿意產生，待其自然排泄之後再予扣押者，則以合乎刑事訴訟法有關

告知緘默權之程序即可，依法並無事先取得令狀或許可之必要。至於有無相當理由之判

斷，則應就犯罪嫌疑之存在及使用該證據對待證事實是否具有重要性、且有保全取得之

必要性等情狀，予以綜合權衡（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 447 號判決參照）。 

依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員警 A 係以強制灌水方式使甲產生尿液自然排尿，非以侵

入性、穿刺性方式抽取尿液，無庸事先取得令狀或許可；再者，甲因先前施用毒品罪被

判刑確定，員警 A 則有相當理由懷疑甲有繼續施用毒品，因此 A 強制採取尿液之採證行

為，合法。 


